
附件一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

招募投资人报名意向书

报名主体

单位名称（全称）：

报名形式：

联合体报名

联合体名称：

联合体牵头成员：

联合体其他成员：

单体报名

财务状况
截至 年 月 日，本单位资产总额为

元，净资产为 元。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联系地址：

（相关信息、文件发送至上述电话、邮箱及地址的，均视

为有效送达）

投资意向

本单位以充分知悉并了解《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

村有限公司招募投资人公告》内容，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

求的意向投资人报名条件。

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且不存在



重大隐瞒或遗漏，本单位自愿参与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

假村有限公司度假村项目投资人招募，已经获得内部有权

机关的决策批准。

退款账户

账户名称：

开 户 行：

账 号：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二：

保密承诺函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：

本单位拟参与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度假村”）

投资人招募（含尽职调查），承诺对知悉和获取（包括但不限于自集团公

司、管理人、度假村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、口头或书面、电子传输

等形式知悉和获取）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；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集团公

司、度假村及其下属企业的业务、财务、人员等非公开信息，且不论该等

信息是否标注保密。

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不会将任何前述信息用于参与意向投资人招募（含尽职调查）

之外的任何目的。

（二）未经集团公司及度假村书面同意，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

披露、泄露、出售、公布、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。

本单位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，并对本单位违反本函的行为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三：

投资承诺函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：

本单位承诺，本单位具备参与本次意向投资人招募的资金实力和履约

能力，若本单位最终被确定为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重整投

资人，将全面充分依照招募公告、《意向经营方案》、《安徽金孔雀温泉旅

游度假村有限公司资产（托管/承租）经营协议》等文件的规定/约定履行

相应义务。

特此承诺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四：

无重大违法行为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

承诺函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：

本单位承诺，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况，

目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特此承诺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五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
（身份证号码： ）在本单位担任 职

务，为本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。

特此证明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

1.企业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法定代表人；

2.单位须写明全称，并加盖公安机关备案且现行有效的公章；

3.须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

附件六：

授权委托书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：

委托人：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住所地： 联系电话：

受托人： 身份证号码：

工作单位： 联系电话：

通信地址： 电子邮箱：

委托人就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，特委

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。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

代表本单位办理如下事宜：

1.向招募方报名参加意向投资人招募、提交投资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，

参与相关事项沟通协商、发表意见等；

2.签署、递交、接收和转送有关意向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

他资料；

3.处理与意向投资人招募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；

4.其他： 。

委托代理人在意向投资人招募过程中代表本单位签署的所有文件和

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，本单位均予以承认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

授权期限：自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之日止。

特此授权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七：

送达地址确认书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：

关于安徽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一事，本单

位确认以下地址为本单位在招募期间各类文书的正式送达地址：

送达地址：

收件人：

电子邮箱：

联系电话：

特此确认。

意向投资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

1.如上述送达地址发生变化，意向投资人应于 3 日内书面通知招募方。

2.如受送达人没有确认送达地址，或未将送达地址变化情况及时通知招募

方的，受送达人注册地址即视为受送达人提供的送达地址。受送达人自己

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

时告知招募方，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

视为送达之日。


	2.单位须写明全称，并加盖公安机关备案且现行有效的公章；

